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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劉偉榮  主席 

民協九龍城區議員就佔領問題之立場 

佔領運動是源於人大 8 月 31 日落閘，扼殺真普選，徹底摧毀香港人對政治制

度改革的希望。隨後大專學生發起大罷課，9 月 28 日警方使用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

的市民，令佔領運動遍地開花。但當局至今仍沒有直接回應市民，只以武力、謠言

處理佔領運動，旨在激發社會混亂，令社會繼續撕裂對立，無助佔領運動和平結束。 

民協認為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式解決，現時發生的社會運動，實屬重大的政

治問題，非警察及法庭能夠處理，只有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切實回應香港市民的民

主訴求方能解決。民協對於建制派議員無視問題根本，將矛頭指向佔領者深感遺

憾。就此，民協認為： 

1. 應立即停止發表分化港人的言論及停止誣蔑「雨傘運動」為「顏色革命」； 

2. 特區政府應立即與學生和佔領者懇切溝通，展開對話；並將 8.31 前後的

實況撰寫民情報告，轉達中央政府；民情報告必須如實及準確反映市民

對真普選的訴求及要求人大審視 8.31 決定； 

3. 重開公民廣場：公民廣場一直是香港人表達意見的公共空間，政府卻在

公民廣場建起圍欄，扼殺港人表達民意的權利，實屬無理； 

4. 警方管理層及前線人員保持克制，勿被利用為政治工具；警察手執武裝，

作為「合法武力壟斷者」，行使公權力必須建基於法律賦予的基礎，應

該「公正執法」而非「嚴正執法」，避免雙重標準，以保持政治中立，

維持警隊公信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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